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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小珊报道：
近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印发 《东莞市
农 民 安 居 房 管 理 办 法 》（东 府 规

〔2026〕 1 号）（以下简称 《办法》），
旨在规范农民安居房建设，节约集约
利用土地，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办
法》 自 2026 年 3 月 24 日起实施，有效
期至2031 年3月23日。

《办法》 明确，农房建设必须坚
持“一户一宅”原则。“一户”的认定
以户籍为基准，子女年满 18 周岁前，
与父母共同为一户；年满 18 周岁后，
可单独为一户；结婚后，夫妻双方为
一户。“一宅”则指每户用于建设农房
的宅基地用地面积合计不得超过 15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宅基地
批准用地面积的 4 倍。农民公寓、拆

迁安置房及因“村改居”形成的在国
有划拨土地上建设的单家独栋式私人
住房，也纳入“一户一宅”核算范
围。《办法》 提出，严禁城镇居民到农
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严禁退休干部
到农村占地建房。

为 节 约 集 约 利 用 土 地 ，《办 法》
提出，各镇街应当划定辖区农房禁
建区、限建区和可建区。禁建区原
则上包括市镇中心区、重点土地收
储整备区、近期计划实施拆迁型城
市更新项目等需要节约集约用地的
片区，原则上禁止改建、重建或新
建农房；限建区原则上为目前实施
拆迁型城市更新条件尚不成熟、但
未来具备实施拆迁型城市更新潜力
的区域，只允许经批准改建或重建

农房；可建区为除禁建区和限建区
以外的其他区域，原则上允许经批
准改建、重建或新建农房。

在建设标准和风貌管控上，《办
法》 规定，农房建筑正射投影不得超
出拟建批准用地红线，建筑层数原则
上不超过 4 层，总建筑高度不超过 16
米，首层及以上楼层主动退让用于院
落、绿地、停车设施等的，在总建筑
面积符合规定的前提下，允许建筑层
数限制放宽至不超过 6 层，总建筑高
度不超过23米。

《办法》 还允许通过自愿联合的
方式，利用现有相邻宅基地共同建设
联户农房。参与联户农房建设的原则
上不超过 3 户，每户原则上只允许参
与一次联户农房建设。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3 月 27 日，广州市海珠区康鹭片区城
中村改造工程迎来新进展，F50、F56
两个地块正式开工。两大功能地块同
步推动建设，预计2030 年全面建成。

其中，F50 地块为商业商务用地，
用地面积 1.3 万㎡，建筑面积 18.6 万
㎡，将打造都市时尚产业高地。项目
同步配置 4.4 万㎡、650 余套酒店公寓
作为高品质商业配套。F56 地块为商业
商务兼容居住用地，用地面积 1.3 万
㎡，建筑面积 14.9 万㎡，包含商业商
务面积 6.9 万㎡，住宅面积 3.5 万㎡，
将打造复合宜居典范。

随着本次两个地块的开工建设，
康鹭片区已开工的安置地块达到 4 个，
正 实 现 从 “ 点 状 开 花 ” 到 “ 连 片 成
势”的关键跨越。截至目前，已开工
的 4 个安置地块建筑面积达 48.1 万㎡，
为后续动迁腾挪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开工的两个地块将同步配建 2 个
“家门口”的公交首末站，与地铁 11 号
线逸景路站、上涌站“牵手”联动，实现
公共出行“零距离换乘”，让居民出行

“最后一公里”变成“最便捷的一公里”。
据了解，在改造过程中，海珠区

凤和联社将从两方面配合推进后续地
块的动迁与建设工作：一方面，将密
切 监 测 建 设 进 程 ， 定 期 收 集 反 馈 意
见，及时处理各类问题，确保建设高
效可行；另一方面，将联合各方，结
合实际情况定制具体方案，保障动迁
工作有序推进。

为了保障村社集体经济可持续发
展和村民长远收益，改造过程中将实
行滚动政策，确保村社集体经济可持
续发展。改造完成后，联社将联合相
关单位开展招商工作，吸引优质企业
入驻，同时提升自身管理服务水平，
拓宽收入渠道。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3 月 27 日 ， 惠 州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惠州市财政局联合印发 《关于盘
活新建商品房项目存量车位 （库） 的
若 干 措 施 》（以 下 简 称 《 若 干 措
施》），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对惠州
购置停车位业主发放 10000 个车位补
贴 ， 单 户 业 主 最 高 可 申 领 补 贴 金 额
4000 元。

《若干措施》 明确，自 2026 年 3
月 27 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市民在
惠州购买价格不低于 2 万元的新建商
品房项目车位 （库），完成 《商品房买
卖合同》 网签，且在 2026 年 8 月 31 日
前完成不动产权证办理即可申领财政
补贴。每户商品房业主最多可申领 2
个车位的财政补贴，超出部分不予发

放。子母车位、连体车位按不动产权
证书载明的车位数量核算补贴名额与
标准。

《若干措施》 规定，补贴金额按
车位成交价格补贴分档执行，成交价
格 2 万元 （含） -5 万元 （不含） 的，
每个车位发放 1000 元财政补贴；成交
价格 5 万元 （含） 以上的，每个车位
发放 2000 元财政补贴。全市补贴名额
总量控制 10000 个，按照 《商品房买卖
合同》 网签时间排序，额满即止。补
贴资金按照财政管理体制承担，即市
与区按 4:6 的比例分担，县域范围的全
部由各县承担。

据悉，惠州将搭建全市统一的车
位补贴名额管理机制，自然人完成车
位网签备案后，系统自动按网签备案

的时间戳排序，实时锁定补贴名额，
10000 个名额满额后，系统自动关闭名
额锁定功能，后续网签的车位不再享
受补贴资格。

据 了 解 ， 房 地 产 开 发 企 业 是 补
贴 申 请 资 料 收 集 、 报 送 的 责 任 主
体 ， 需 在 业 主 取 得 车 位 不 动 产 权 证
书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项目符
合 条 件 业 主 的 资 料 收 集 、 真 实 性 核
验 与 汇 总 ， 向 项 目 所 在 地 县 （区）
住 建 部 门 统 一 报 送 补 贴 申 请 资 料 。
购 买 业 主 若 遇 到 开 发 企 业 注 销 、 破
产 、 清 盘 ， 无 法 履 行 汇 总 报 送 责 任
的 ， 或 者 无 故 拖 延 、 推 诿 ， 未 在 规
定 时 间 内 收 集 报 送 资 料 的 ， 可 自 行
向 项 目 所 在 地 县 （区） 住 建 部 门 统
一报送补贴申请资料。

广东建设报讯 3 月 27 日，荔湾区
陆居路 AF020208 地块完成出让，由广
州市荔湾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12.0096 亿元竞得。该地块位于白鹅潭
商务区核心区，其成功出让意味着该区
域将新增一座商务地标，也标志着白鹅
潭沿江天际线的构建取得关键进展。

地标崛起，重塑珠江后航道天际线

此次出让的 AF020208 地块位于白
鹅潭商务区核心区，规划条件显示，地
块总用地面积约 9175 平方米，容积率
19.19，计容建筑面积约11.12万平方米。

未来，该项目将与周边的立白中
心、在建的湖南建投南方中心以及广
州建筑总部等楼宇共同构成白鹅潭沿
岸的天际线。

作为今年白鹅潭地标区域出让的
首宗商业商务用地，该地块未来将建
设高端总部办公与现代化商业空间，
为该区域的产业升级提供空间载体。

拼图归位，从“蓝图”迈向“实景”

AF020208 地块的出让，被认为是
白鹅潭商务区核心区功能构建的重要
一环。

在商业配套方面，地块周边，广州
首座滨江万象城计划于今年开业，聚
龙湾滨江太古里已于去年底开放。新
地块的加入将进一步丰富区域的商务
业态，并与地块北侧在建的保利万豪
级酒店形成联动，共同完善区域的高
端商务服务功能。

在文化资源方面，白鹅潭大湾区
艺术中心已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持
续吸引人流。同时，地块东侧的明心
书院建筑群正在进行整体保护，未来
将打造为具有历史底蕴的开放街区。
现代商业与历史建筑的结合，旨在为
区域营造独特的街区环境，吸引创新
业态入驻。

在交通配套方面，地块紧邻汇聚
了地铁 1 号线、11 号线、22 号线及规划
28 号线的芳村站，可快速通达琶洲、金
融城、广州南站及白云机场。未来，随
着白鹅潭大道的贯通和水上码头的完
善，该区域将构建起立体交通网络。

未来可期，白鹅潭核心区建设加速

荔 湾 区 近 年 来 持 续 优 化 土 地 供
给，其项目开发受到市场关注。当前，
广州城市发展正进入创新服务驱动阶
段。白鹅潭核心区因其正在构建的中
央商务区发展态势，成为市场关注的
焦点之一，大湾区艺术中心的落成及
周边住宅区的成熟，被视为城市核心
区吸引力的体现。

AF020208 地块的成功出让，填补
了核心区商办用地供应的空白。据了
解，随着华润、保利、广建、湖南建投等
企业的项目推进，未来三年白鹅潭预计
将新增近 100 万平方米的优质商办空
间。这片历史上曾是“千年大港”“十三
行口岸”的区域，正逐步向集创新、服
务、消费于一体的滨水活力区发展。

（来源：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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